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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高中接收分配生
分配生政策是近年来市中招办实行的一项优惠政策，对市区所有初中学

校都有效，只面向学校，不面向具体某一位学生。而分配生只对第一志愿学
校有效。

今年，接收分配生的普通高中学校增加到16所，新增加了一所郑州市实验高中。
接收分配生的学校有：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一中、郑州二中、郑州四中、

郑州回中、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州十一中、郑州十二中、郑州十六中、郑州
十九中、郑州四十七中、郑州101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中学、郑州市实
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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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由原来的三批录取增加到五个批次录取

市区考生最多可填6个志愿

今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增加了2个提前批
次的录取。据了解，这是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设置的招生录取志愿填
报系统，部分学校可以面向全省招生，部分面向全市招生，这也是郑州
市逐步放开普通高中招生资源的做法。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符合
条件，可以报考任意一所学校。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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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规则填报三批次志愿
根据市中招办的规定，考生在选报面向郑州市区招生的第一、第

二、第三批次学校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具有市区常住户口的考生，可以填报三批录取学校志愿，分别为第

一批录取学校志愿、第二批录取学校志愿和第三批录取学校志愿。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一方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 (含

租赁)，且在郑缴纳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含 1 年），在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注册学籍，在学籍注册学校连续就读 3 年，初中阶段综合素
质总评为合格等次以上的考生，可以填报三批录取学校志愿，分
别为第一批录取学校志愿、第二批录取学校志愿和第三批录取学
校志愿。

在市区学校就读并注册学籍，但不属于上述两类对象的初中毕业
生，也可以填报三批录取学校志愿，即第一批录取学校中的郑州中学、
郑州106中学、郑州市实验高中和各学校的宏志班（贫困特优班）、天明
班、创新实验班，以及第二批、第三批录取学校志愿。

报考普通高中的考生必须在每一批志愿学校后的“是否同意择校”
一栏内注明自己的意见（是或否），否则视为不同意。必须在“是否服从
普通高中分配”一栏填写自己的意见。

考生和家长在填报择校志愿时要考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如被“择
校”志愿学校录取，考生应按规定缴费报到，不得放弃该志愿，不得顺延
至其后的其他志愿。

提前批次分别面向全省和全市
普通高中志愿设置共分五个批次，这也是今年市区中招政策中最

大的变化。
其中提前批次两个，分别为面向全省提前批次、面向全市提前批

次；面向郑州市区批次三个，分别为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
面向全省提前批次为面向全省招生的宏志班、实验班、国际班。

面向全市提前批次为面向郑州市招生的宏志班、天明班、创新实验班
和省外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志愿。

据了解，天津南开中学招收郑州市区户籍的考生。所有考生都可
以填报提前批次志愿。

三个批次学校面向市区招生
面向郑州市区招生的三个批次学校分别为：第一批次为市区省级

示范性高中学校志愿，设置两个学校志愿；第二批次为市级示范性高
中学校志愿；第三批次为非省、市示范性高中学校志愿。

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次录取学校志愿后均设置择校志愿。由
于第一批次设置两个志愿，择校志愿只对第一志愿学校有用。也就是
说，郑州市市区户籍的考生，最多可以填报6个志愿，分配是面向全省、
全市的 2个提前批次各一个志愿，第一批次录取学校的两个志愿，第
二、第三批次录取学校的各一个志愿。

◆
关
键
词

分
配
生

分配生的分数不能低于统招线50分以下
根据市中招办的规定，分配生的录取有以下几个过程。
第一步，按照各学校统招计划内招生总数的40%划定录取分数线，确定

为统招生录取分数线。分数线以下考生按照录取学校的分配生计划数及学
生学业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第二步，分配生的录取标准控制在考生所报第一批第一志愿学校统招录
取线以下50分，并且不得低于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如，某所招
生高中的统招分数线为 600分，初中学校的考生要想使用分配生名额，首先
要在第一批次第一志愿里填报该高中，其次是分数线在550分至600分，才有
可能被作为分配生录取。

第三步，分配生的录取分数线以初中学校为单位分别划分，依据各初中
学校的分配生指标数，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出现考生成绩并列，则同
时被录取。

第四步，如果个别初中学校的分配生名额没有完成，空缺的计划转录统
招生。往年在录取时也存在这种情况，个别初中学校的分配生名额用不完，
是因为第一志愿报考招生高中的考生，其分数达不到要求，因此导致招生计
划没用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可享分配生政策
今年，普通高中招生分配生的比例仍然为学校统招计划（不含择校生）的60%。
具备分配生资格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具有郑州市区常住户口，在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注册学籍，在学籍注册学校就读，初中阶段综合素质总评
为合格等次以上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一类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一方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
赁)，且在郑缴纳社会保险 1年以上（含 1年），在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注册学
籍，在学籍注册学校连续就读 3年，初中阶段综合素质总评为合格等次以上
的考生。

根据规定，各初中学校要在报名前，将本校具有分配生资格的学生名单
在校内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